附件2         
北京市孕期营养门诊建设标准（2020版）
	项 目
	标 准
	评分方法
	检查方法
	分值

	房屋设备（12分）
	孕期营养门诊、健康教育应有固定场所，标识明显，场所面积可根据各助产机构分娩人数进行设定。工作用房应满足候诊、门诊诊疗、健康宣教等需求
	一项不符合基本标准扣1分，扣完为止
	现场查看
	6

	
	孕期营养门诊配备电脑、体重秤、食物模型、食物宝塔模型、食物交换份模型、宣传栏、血糖仪等
	每缺少一样设备扣1分，设备不在功能状态扣1分，扣完为止
	现场查看
	6

	人员资质（6分）
	以产科、营养科医生为主导，辅以助产士、护士承担
	医师及相关人员不足，每少1人扣1分。资质不符合要求酌情扣分，扣完为止
	查阅资料
	3

	
	孕期营养门诊负责人应具有医学专业中级及以上技术职称
	人员职称不合格不得分
	查阅资料
	3

	组织机构
（16分）
	建立孕期营养门诊工作小组，人员安排符合要求，孕期营养门诊的人员配备按不少于年分娩量每2000:1进行配备，分娩量不足2000者至少配备1人
	按照分娩量进行配备，人员每少一人，扣2分，扣完为止
	现场查看
	10

	
	孕期营养门诊出诊单元个数，不少于年分娩量每1000人：每周2单元
	按照分娩量计算单元数，每少一个单元扣1分，扣完为止
	现场查看
	6

	管理机制
（10分）
	建立孕期营养门诊管理制度及工作制度，制定工作流程，制定孕期营养门诊年度工作计划
	无管理制度扣1分，无工作流程扣1分，无年度工作计划扣2分
	查阅资料
	4

	
	建立产科门诊与孕期营养门诊孕妇转会诊指征、流程细则
	无转会诊细则扣1分，相关工作人员不了解转会诊指征扣1分 
	查阅资料、询问
	2

	
	围绕营养高危因素进行筛查，登记及录入孕妇基础信息，完善孕产妇接诊及会诊登记，疑难病例讨论记录等
	缺少一项内容扣1分
	查阅资料
	4

	健康教育（18分）
	在产科门诊及孕期营养门诊等场所引导孕妇和家属进行扫描孕期营养核心信息二维码，围绕孕期膳食、妊娠期体重管理、孕期营养相关疾病等进行宣教
	未进行宣教扣3分
	现场查看
	3

	
	孕妇学校环境温馨舒适，有孕期营养相关内容，有专人负责孕期营养课程安排，授课频次合理，每月不少于一次
	无专人负责扣1分，授课频次不合理扣2分
	查阅资料
现场查看
	4

	
	孕早期进行孕期营养宣教，覆盖率在80%以上
	覆盖率每少10%扣2分，扣完为止
	查阅资料
	8

	
	定期对孕期营养宣教进行满意度调查，满意度在80%以上，并采取针对性改进提升措施
	未做满意度调查扣1分，满意度不符合要求扣1分，未采取针对性改进提升措施扣1分
	查阅资料
	3

	继续教育（6分）
	产科及孕期营养门诊医生通过北京市妇幼远程医疗平台学习必修课程，学习率在80%以上
	全员学习率每少10%扣1分，扣完为止
	调取数据
	6

	工作指标（12分）
	产科门诊转诊至孕期营养门诊孕妇数占分娩量30%以上
	每少10%扣3分，扣完为止
	调取数据
	6

	
	产科门诊转诊孕妇实际就诊孕期营养门诊率达80%以上
	每少10%扣2分，扣完为止
	调取数据
	6

	效果评估（20分）
	孕产妇中重度贫血患病率、新生儿低出生体重发生率达标
	一项指标未达标，扣2分
	调取数据
	4

	
	巨大儿、小于胎龄儿、孕期贫血等营养相关指标低于全市同级别机构平均水平
	根据近1年数据报表，巨大儿、小于胎龄儿、初产剖宫产、贫血发生率高于全市同级别机构平均水平一项扣3分，巨大儿、小于胎龄儿、初产剖宫产、贫血病例各抽查1份，孕期有营养相关高危因素而无营养门诊随诊记录每例扣1分
	调取数据、现场查阅
	16



   注：80分以上为合格。


